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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雇佣犯罪的刑事责任（下） 

宋洪霞 

（二）雇佣犯罪与实行过限
 

实行过限，学理上又称共同犯罪中的过剩行为，是指实行犯实施的行为超出共同犯罪故意的情形。具

体而言，即实行犯现场实施的犯罪行为在犯罪种类、犯罪对象等方面超出了共同犯罪意图的范围。这种情

况下，实行犯对其实施的过限犯罪及其后果应负完全的刑事责任无疑，而其他犯罪人的刑事责任的确定则

要进一步的认定。 

《罗马尼亚刑法典》第28条规定“任何共同犯罪人单独的犯罪事实不影响其他共同犯罪人的刑事责

任。与犯罪相关的事实虽与所有共同犯罪人有关，但只有共同犯罪人明知或预见到了该类事实时才负刑事

责任。” 从而在刑法典中明确规定了实行过限的责任应如何区分。在英国刑法中，也有关于实行过限的一

般原则，即“当两个人合谋从事一项犯罪时，彼此要对为促成这项犯罪的行为负责，包括要对由此而产生

的意外结果负责。但是，如果其中一人超出了彼此同意的范围，另一人不能对这种未经他同意的行为负

责。至于这种行为是属于合谋的范围还是超出了这个范围，要由每个案件的陪审官具体断定。”[①]我国

刑法中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实行过限这一概念，但是我国刑法理论认为人只有在主观上对某一危害结果具有

罪过时才构成犯罪。因此，如果组织犯对实行犯的行为没有罪过，则他对过限行为不负刑事责任，而由实

施该过限行为的犯罪人独自对其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实行过限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所以，对于雇主也即组织犯的刑事责任的确定，需要结合整个案件事实来看，对于该由其负责的，就

必须让其承担。如果确定是实行犯实行过限，不该由雇主承担责任的，也不能将责任全都推到雇主身上。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法律适用时体现得尤为明显，罪刑相适应原则与罪责自负原则在此也应得到充分体

现。 

   （三）雇佣犯罪与间接实行犯
 

雇佣犯罪由于雇佣的性质，雇主一般不直接实施犯罪行为，而是由受雇人具体实施。从某种意义上

说，雇佣犯罪也是一种“借刀杀人”，它是利用他人的行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雇佣犯罪中的雇主实

际上是间接地实施犯罪行为，这就与刑法理论中的间接实行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间接实行犯又称间接正犯，日本学者大塚仁将其定义为“所谓间接正犯，指利用他人为工具而实行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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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的情况。”间接实行犯不直接实施完全满足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而是通过因具有一定原因而与其不构

成特定行为的共同犯罪关系的人，实施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危害行为。就利用他人实行犯罪这点而言，间

接正犯与共犯相似，但被利用的他人，在间接正犯的场合一般不构成犯罪，而在共同犯罪的场合则构成犯

罪。[②]间接实行犯也与直接实行犯一样，对其追求的故意犯罪直接地和全部地负责。这种形式上实施犯

罪行为的间接性和实质上承担刑事责任的直接性的辨证统一，揭示了间接实行犯的本质和特点。 

因此，间接实行犯也是没有亲手实行犯罪，而是借助中介（通常情况下也是他人的一定行为）来完成

犯罪。这种实施犯罪行为的间接性与雇佣犯罪所具有的间接性是一致的。这是两者共同点之一。之二是在

承担刑事责任方面，两者都对不是自己实施的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即雇佣犯罪中的雇主与间接实行犯

在承担刑事责任时都具有直接性。之三就是在确定罪名时，都是以借他人之手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直接定

罪。 

基于以上三点，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即雇佣犯罪也是间接实行犯。但两者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即雇

佣犯罪中雇主与受雇人都构成犯罪，双方是共同犯罪的关系；而间接实行犯是利用他人不为罪的行为或与

其不发生共同犯罪关系的人实施犯罪，因而，只有间接实行犯构成犯罪，而且是独立成罪，不与所利用之

人形成共同犯罪关系。 

我国刑法中也没有规定间接实行犯，但理论界却接受了这一提法，而且现在逐步得到认可并在司法实

践中也有所运用。有人认为，大凡利用他人做工具或中介、以他人之实行行为实现犯罪的情形，只要不属

于共同犯罪（如教唆犯利用被教唆者、组织犯利用被组织者而成立的共同犯罪），都可以视为间接正犯。

因此，间接实行犯是在意图利用他人作为工具实施犯罪，是在其主观上犯罪故意的支配下将他人作为实现

自己犯罪意图的工具。 

雇佣犯罪中的受雇人却必须是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他在明知自己的行为是犯罪的情况下而仍然实

施犯罪行为，所以，他与雇主形成共同犯罪的关系，应对其追究刑事责任。而且雇佣犯罪中的雇佣性质也

即雇主与受雇人之间存在的金钱交易在间接实行犯中也是一般不存在的。 

 
 

六、雇佣犯罪与停止形态
 

（一）雇佣犯罪与犯罪完成行态
 

犯罪既遂是指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已经具备了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某种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判断犯罪

是否既遂的标志就是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具体的犯罪构成。在雇佣犯罪中，由于大多数情况下雇主是以组织

犯身份组织犯罪活动，则此时可能有以下一些情况： 

1. 受雇人实施的犯罪行为及其后果与雇主所授意的一致。由于受雇人是听命于雇主，受雇人一般是唯

命是从，此时犯罪结果符合雇主的要求，达到了雇主的目的，雇主应对其要求的也即实际发生的犯罪结果

承担既遂的刑事责任。这属于雇佣犯罪中最简单也最无争议的情况。 

但是，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即受雇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导致的犯罪结果与雇主所要求的犯罪结果并不

相同，如雇主的侵害对象是甲，而受雇人实际侵害的却是乙，这时犯罪结果是否还可以认定为结果相符

呢？这就属于刑法理论中的认识错误问题。 

刑法上的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于自己的行为在法律上和事实上认识的错误。它包括法律认识上的错

误和事实认识上的错误。其中事实认识上的错误是指行为人对于自己行为的事实情况的一种错误认识，包



括客体的错误、对象的错误、行为实际性质的错误等多方面的内容。对于事实认识上的错误是否影响行为

人的刑事责任，要区别不同情况，即该认识错误是否属于该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情况所要求的内容。如果

属于，就要影响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而如果属于对犯罪构成要件以外的事实情况的错误认识，则不影响行

为人的刑事责任。 

就拿对象错误来说，又分为三种情况，即具体的犯罪对象不存在，行为人误以为存在而实施犯罪行为

的、行为人误以人为兽而实施杀伤行为的，误把非不法侵害人当作不法侵害人而进行防卫等情况、具体目

标的错误。具体目标的错误与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一致的，如把甲当作乙而加以杀害或伤害。这种情况下

虽然行为人的犯罪目的没能实现，似乎是出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导致了犯罪未遂，但是，任何人的生

命都是同样受到法律保护的，不能以是否是行为人的犯罪对象而区分是否既遂。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杀害行

为或伤害行为，都须对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承担刑事责任，这种错误认识对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不发生

任何影响。所以，在发生类似的错误犯罪对象时仍应以犯罪结果等同于雇主的要求来追究雇主与受雇人的

刑事责任。 

2. 犯罪结果大于雇主所要求的犯罪结果。对于雇主来说，其犯罪目标和对象都很明确，雇主在对受雇

人表明犯罪意图时，向受雇人指明了犯罪对象并且明确了所希望的犯罪结果，如果没有其他特殊情况，雇

主就只对其授意的犯罪行为承担既遂的刑事责任；而如果雇主在向受雇人传达犯罪意图时，仅对受雇人指

出了大概的要求，雇主应对其授意的行为造成的任何犯罪后果负责。 

在受雇人实施犯罪的犯罪结果超出雇主的要求时，可能有以下三种情况： 

         （1）受雇人的主观故意始终与雇主保持一致，但由于这种故意本身就包含有发生大于雇主要求的犯

罪结果的可能，即结果加重犯的情况，因为雇主与受雇人对同样的犯罪行为有相同的故意，双方构成共同

犯罪，雇主应对犯罪的结果承担刑事责任。 

    (2) 受雇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临时改变决定，自行决定由实施雇主所要求的犯罪转变为实施另一种更

严重的犯罪，因而产生了更大的危害结果，属于实行过限，雇主对重结果不承担责任。 

(3) 受雇人在实施雇主所要求的犯罪行为时，又增加了实施他种犯罪的故意，因而产生了更严重的犯

罪结果。因为其所增的犯罪行为超出了雇主的要求范围，雇主对此行为并不知情，因而缺乏共同犯罪的主

观联系，对此犯罪行为双方不构成共同犯罪。因而雇主只对双方有共同故意的事先商定好的犯罪承担刑事

责任。 

（二） 雇佣犯罪与犯罪未完成形态
 

犯罪的未完成形态是指故意犯罪过程中因种种原因而未完成既定犯罪的形态。犯罪的未完成形态是相

对于犯罪完成形态即犯罪既遂来说的，所以其判断标准也是犯罪构成。实际上，雇佣犯罪的未完成形态多

表现为犯罪结果小于雇主的要求的情形。这往往是雇主意志以外的原因造成的。 

在犯罪未完成的情况下如何确定雇主的责任,有人认为雇主的雇佣行为独立于受雇人的实行行为,只要

雇主的雇佣行为实施完毕，雇主就构成授意的特定犯罪的既遂，而不再以是否发生雇主所要求的犯罪结果

确定既遂与否。因而雇主应对所其授意的犯罪独立地承担既遂的刑事责任。从打击雇佣犯罪的角度出发，

此观点具有可取之处。但是，这种观点却顾此失彼，违背了共同犯罪的理论及犯罪停止形态的有关规定。 

在共同犯罪中，有一个关于共谋而未行的问题。所谓共谋共同正犯，指二人以上共同谋议实行犯罪行

为，而由共谋者中的一人或一部分人直接实行犯罪，参加共谋者的其他成员，即使未参与直接实行犯罪，



也作为共同正犯负刑事责任。这与雇佣犯罪中的雇主与受雇人协商一致后由受雇人实行虽有不同，但也有

联系。首先，共谋是否属于犯罪行为。由于共同犯罪中犯意表示是在共同犯罪人之间交流，已经属于行为

的范围，而不再是个人单纯的犯罪意思表露，因而这已形成共同犯罪故意，则在此基础上的共谋行为，即

对犯罪进行谋划、商议以至于达成犯罪的一致意见，这显然已经属于一种行为，是对犯罪进行的预备。犯

罪预备也是犯罪行为的一种，所以，共谋属于犯罪行为，而且是预备行为。所以，对于共谋属于犯罪预备

行为是得到大多数人确认的;其次，在共谋时决定由一部分人去实行，另一部分人不直接实行，则属于共同

犯罪中的分工不同，因此不影响未实行的人与实行的人共同对犯罪结果承担责任。那么，此时实行的人所

实行的行为及其结果都与未实行的人有关，即其效力及于未实行的人；最后，我国刑法分则的某些条文

中，对共谋而未实行者以共犯论处，有明文规定；外国刑法也有对共谋而未实行者以共同犯罪处罚的规

定。另外，该作者也认为雇主与受雇人之间是共同犯罪，但在共犯的场合，各共犯者基于共同犯罪意思的

联络，彼此的行为互相补充而共同实施犯罪，所以他们的行为应当统一加以考虑，不能孤立地只就该人本

身的行为是否现实地引起结果来认定有无因果关系。因此，雇主的雇佣行为是犯罪的预备行为，而且不能

将其孤立起来研究。 

我们再来看一下犯罪停止形态的有关规定。在刑法分则条文中的犯罪大都是以既遂为前提的。确认犯

罪是否既遂，应以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是否具备了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某一犯罪的全部构成要件为标准。因

此，行为人实施了犯罪构成要件全部的，就构成既遂；未包括全部要件的，就可能是其他三种情况。而前

述观点主张雇主实施完毕雇佣行为，就属既遂，可直接以其授意的犯罪意图定罪，就与此相矛盾。依据他

的理论，受雇人如果实行了犯罪行为，雇主应该承担既遂责任；受雇人不实行犯罪行为或实行行为未完

成，雇主也要承担既遂责任，这显然不妥。比如，雇主如果要求受雇人杀死某人，则雇主就应当以既遂论

处，而不论受雇人的行为如何。既使受雇人在开始动手时即被抓获，也应以故意杀人罪既遂处罚，这就未

免在定性上是错误的。这种情况与教唆犯的既遂认定相似。教唆犯是以开始实行教唆行为为其犯罪的着

手；以教唆行为的完成为其犯罪行为的实行终了；以实行犯完成犯罪为其犯罪既遂。教唆行为的着手实行

和完成，都不受实行犯的制约，但是教唆犯构成犯罪既遂却要以实行犯完成犯罪为标志，因此，在教唆犯

实行了教唆行为而被教唆人未犯罪的情况下，教唆犯构成的不是预备，也不是既遂，而只能是未遂。[③]

因此，雇主的行为是否既遂，也要参照受雇人的行为是否终了且符合雇主的要求。如果受雇人实施了符合

雇主要求的犯罪行为，雇主应该承担既遂责任；如果他没实施犯罪行为或行为没有达到雇主的要求，雇主

虽然也要承担责任，但不可能承担既遂责任。 

相对于实行犯而言，组织犯、教唆犯和帮助犯的构成具有特殊性，它要以刑法分则相应的犯罪构成为

基础，又要由刑法总则条文来补充，从而确定其是否构成犯罪，这才是对他们定罪的根据。共同犯罪的犯

罪停止形态就更具有复杂性，所以不能将雇主即组织犯独立于共同犯罪之外来研究其刑事责任，而是要根

据受雇人的行为决定。 

因此，在犯罪未完成形态中，对于雇主来说，可能存在三种刑事责任：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犯罪中

止。 

1. 雇主应承担犯罪预备的刑事责任的情况 

要确定雇主的犯罪预备，首先要讨论一下雇佣犯罪的着手问题。究竟是将雇主开始寻找受雇人作为犯

罪的着手，还是将雇主把犯罪的任务交给受雇人作为着手，存在不同意见。笔者认为，雇佣犯罪大多数是



雇主不实行犯罪行为，对于雇主来说，他将犯罪意图告知受雇人后，他的雇佣行为就已完成，之后的犯罪

行为是由受雇人实施。而寻找受雇人的行为，只是为犯罪创造条件，不能作为犯罪的着手，而只能是雇主

在找到受雇人之后，将犯罪意图交待给受雇人作为犯罪的着手。而受雇人是否接受其犯罪要求，不影响犯

罪着手的成立。 

因此，在此之前雇主的策划犯罪、为犯罪进行准备工作、寻找受雇人、与受雇人商议犯罪行动、创造

条件等行为，都属犯罪预备。如果在此时被查获，应令其承担犯罪预备的责任。 

根据法律规定，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2. 雇主应承担犯罪未遂的刑事责任的情况 

由于雇主一般不参与具体的犯罪行为，受雇人的犯罪行为决定了雇主的既、未遂，雇主未遂可能是由

行为人的以下几种情况导致的： 

(1) 受雇人接受任务，开始为犯罪做准备工作而被查获。对于受雇人来说他是犯罪预备，但对于雇主

来说，在受雇人接受其授意的犯罪之后，雇主的预备行为就已经完成，对他来说犯罪行为已经在“着手

了”，此时受雇人被查获是其意志以外原因造成的，因而犯罪才没有得逞。所以雇主应承担未遂的责任。 

(2) 受雇人在实行犯罪行为时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被迫停止犯罪，因而没有发生犯罪结果或者犯罪结果

尚未达到雇主的要求，对于雇主与受雇人来说都构成犯罪未遂。 

(3) 受雇人在实行犯罪时，由于种种原因自动中止犯罪。对受雇人来说，他是中止犯，而对于雇主来

说，受雇人主动放弃犯罪是他所不希望的，违背了他的犯罪意志，他的犯罪目的因受雇人的中止而不能达

到，应令雇主承担未遂的责任。 

(4)受雇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自行决定不实施雇主所要求的犯罪行为，而转变为实施另一种较轻犯罪，

因此产生了较轻的犯罪结果。而此犯罪结果也是达不到雇主要求的，对于受雇人来说是犯罪既遂，对雇主

来说却仍构成犯罪未遂。 

另外，对于“骗取”佣金的行为，即受雇人在与雇主协商犯罪事宜之时，根本没有犯罪意图，未打算

实施该犯罪行为，或者为了收取佣金或其他原因而假意答应接受雇佣。此类情况下，“受雇人”的行为是

什么性质暂且不论，雇主与“受雇人”之间因缺乏共同的犯罪故意而不构成共同犯罪。对于雇主来说，他

并不知道受雇人不可能实施犯罪行为，或者在知悉后尚未再次雇佣他人而被查获，这种情况也应属于犯罪

未遂，雇主应承担刑事责任。 

根据刑法规定，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3. 雇主承担犯罪中止的刑事责任的情况 

共同犯罪的犯罪中止与一般犯罪的犯罪中止不同。因此，在雇佣犯罪案件中，雇主如果是同受雇人一

起实施犯罪的实行行为的，须自动中止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而在雇主未参与实行犯

罪的，应该不仅自己主动中止犯罪，还须主动阻止受雇人实施犯罪或者是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这

时对雇主来说才属于犯罪中止。 

根据刑法规定，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 

  

七、雇佣犯罪的定罪与量刑
 

（一）雇佣犯罪的定罪
 



任何一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及构成何种犯罪，最终要由司法机关进行认定，这就是定罪问题。解决了

定罪问题，也就基本解决刑事责任问题。因为只有解决了刑事责任存在不存在，亦即刑事责任的有无问

题，才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决刑事责任的大小问题，更何况在许多场合下，刑事责任的大小问题是和定

罪紧密相关的。因此，在分析了有关的刑事责任问题后，有必要再讨论一下雇佣犯罪的定罪问题。 

雇佣犯罪作为共同犯罪的一种新形式，在定罪问题上与一般共同犯罪也是相通的。在雇佣犯罪中，由

于实施犯罪行为的人往往是受雇人，受雇人在实行犯罪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会出现不同情况，在同一犯

罪中，并非必以同一罪名定罪，而应根据具体情况对各犯罪人定罪。比如李长河一案中，对案件的定性及

四名被告人均是故意伤害罪，而对受雇人之一的依志宏的定罪是（间接）故意杀人罪。下面，笔者对雇佣

犯罪中几种特殊情况的定罪问题进行分析。 

1. 实行过限。如果案件中存在实行过限，对雇主和受雇人就应分别定罪。雇主应以其要求的犯罪定

罪，受雇人则以其实际实施的犯罪行为定罪。如果受雇人的过限行为又单独构成犯罪，只要不属于一罪的

情况，就应进行数罪并罚。 

2. 犯罪停止形态。正如前面所述，在同一犯罪过程中可能会有不同的犯罪形态存在，对犯罪人正确定

罪也要考虑这一情况。首先，在罪名中要反映出各犯罪人的犯罪停止形态，如雇主是未遂，受雇人是既遂

等；如果受雇人在接受了雇主的要求尚未实施犯罪行为即被抓获的，在证明其并非无意实施犯罪后，就应

将其作为该罪的预备处理，而雇主则应是该罪的未遂。其次，还要注意犯罪人构成不同罪名的情况。在非

实行过限时，雇主与受雇人也会构成不同罪名，主要是雇主是未遂时会发生这种现象。如雇主要求杀死某

人，而受雇人以伤害的故意实施了重伤该人的行为，则雇主是故意杀人（未遂），受雇人是故意伤害（既

遂）。 

   （二）雇佣犯罪的量刑
 

量刑，又称刑罚裁量，是指人民法院依据刑事法律，对于构成犯罪的行为人，确定是否判处刑罚，判

处何种刑罚以及是否适用某种刑罚制度的审判活动。量刑是国家审判机关的任务之一，也是刑事诉讼活动

的重要环节，是刑罚目的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刑罚的量定要以犯罪行为为基础。但是，不能把行为与行

为人绝对对立起来。因为，确定刑罚量时，必须考虑行为人的性格危险性、动机、行为后的状况等因素。

因此,只有把行为和行为人结合起来考虑，才能准确而科学地来量定刑罚。[④] 

为了保证量刑公正，我国刑法第61条明确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

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因此，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

为准绳，是审判机关在定罪量刑时均须遵循的原则。 

在司法实践中，均须认定各个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这在量刑时是起决定性作用的。雇佣犯罪

中，雇主与受雇人的具体作用如何，除了要从犯罪过程中各犯罪人的不同表现来看，还要从以下几方面考

虑： 

1. 犯罪动机。在雇佣犯罪中，受雇人与受害人往往没有利害冲突，而且大多彼此并不认识，受雇人之

所以对其实施犯罪行为，只有一个原因，即金钱。受雇人就是为了雇主提供的佣金而为其实施犯罪行为

的，因此其犯罪动机是贪利。一个人纯粹为了金钱而替他人犯罪，其主观恶性明显,在量刑时应予考虑。有

些雇主与受雇人之间还可能是朋友关系、上下级关系等，这与仅是金钱关系相比，主观恶性就要小一些。 

   雇主的犯罪动机就比较复杂.无论是报复、经济利益，还是争权夺利，都不会影响其量刑。但是，如果



雇主是基于受害人先有过错而实施了雇佣犯罪的行为，可以考虑对其适用较轻刑罚。如果雇主是因为受害

人对其违法行为进行检举等合法行为而予以打击报复，其主观恶性就比较大，应该对其严惩。 

2. 人身危险性。人身危险性与犯罪动机有关，但并非同一概念。人身危险性可以从其一向表现来推

断，如果一向表现不错，表明其危险性较小;如果一贯为非作歹， 

其危险性就很大。如果雇主与受害人虽有矛盾，但并不尖锐，其并无犯意，而其下属为了讨好上级,主动要

求为其“收拾”受害人，雇主同意实施雇佣犯罪行为的.这种情况与雇主要求其下属为其除掉对手相比，主

观恶性自然不同,在量刑上也要有所区别。另外，对参与犯罪的各犯罪人，还要分析其在犯罪中的积极性，

表现积极的，其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就大,反之则小。 

3. 社会危害性。从雇主要求的犯罪手段、方法、工具、犯罪结果等因素，可以看出该犯罪的社会危

害性。如果雇主要求的仅是一般的犯罪，而受雇人行动积极，实施了手段恶劣的犯罪行为，虽然案件的社

会危害性很大，但不能将该结果归于雇主.对雇主的量刑就要与受雇人的不同.因此，要根据社会危害性的

具体情况予以不同的量刑。 

雇佣犯罪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存在犯罪中止、未遂等情况，这也决定了量刑的不同。除此之外，在量刑

时还要注意许多因素，如自首、立功、累犯等情况，都是量刑时的法定情节，应该予以考虑从轻、减轻或

从重处罚。 

从现有的案件来看，司法机关对雇主与受雇人的刑事责任进行了不同评价。究竟雇主与受雇人谁的责

任更大，不能一概而论。笔者认为，在通常情况下，雇主由于是犯意的发起者，主观恶性较大，应该将其

作为首要分子；而受雇人是为雇主而实施犯罪行为，人身危险性较大，一般可作为主犯。但是，具体案件

不同，决定了要予以区别对待。比如受雇人本身就是职业杀手，其主观恶性并不比雇主小，在犯罪实施过

程中也积极主动，就可以将其作为首要分子。这在量刑中都要有所体现。 

 

[①]参见欧阳涛等著：《英美刑法刑事诉讼法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8页。 

[②]参见赵秉志主编：《外国刑法原理（大陆法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212页。 

[③]参见赵秉志著：《犯罪未遂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14页。  

[④]参见赵秉志主编：《外国刑法原理（大陆法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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